附件

第二轮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第34项整改任务完成情况表

	整改任务
	第二轮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34项整改任务：督察组现场抽查的25家企业中有10家企业大气污染防治设施存在问题。林西县内蒙古荣鑫钼业有限公司脱硫工段脱硫液补充不及时，焙烧废气排口二氧化硫浓度存在超标现象。林西县恒泰热力有限公司第一热源厂石灰石破碎工段未建设封闭式车间，除尘器收集效果差，无组织粉尘逸散明显。敖汉旗四家子英龙砖厂、松山区德春砖厂粉状物料未落实全封闭要求，双碱法脱硫设施无运行记录，脱硫池喷淋液呈酸性，脱硫设施运行不正常。敖汉旗赤峰博大氧化锌有限公司回转窑、赤峰云铜有色金属有限公司火法工段精炼工序烟尘无组织逸散明显。宁城县得丰焦化有限公司冷鼓工段、氨水澄清槽和地下焦油槽挥发性有机气体无组织排放，现场异味刺鼻。松山区赤峰众益糖业有限责任公司石灰窑生产的消石灰露天堆存，无抑尘措施。敖汉旗中远供暖有限责任公司未按照环评要求建设喷淋设施，现场使用水管降尘。元宝山区赤峰蒙源新型建筑材料有限公司环评及批复要求脱硫工艺为“布袋除尘+氧化吸收脱硝+石灰石-石膏法脱硫”，企业实际仅设置单碱碱法脱硫塔，现场检测碱液呈酸性，脱硫剂添加不及时。

	责任单位
	松山区、敖汉旗、宁城县、元宝山区、林西县党委和政府，赤峰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整改目标
	大气污染防治设施规范运行,实现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整改措施
	1.内蒙古荣鑫钼业有限公司加强污染防治设施日常运行管理，建立脱硫工段运行台账，严格按要求补充脱硫液，确保大气排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2.林西县恒泰热力有限公司第一热源厂对破碎工段进行全封闭，更换新布袋除尘器，提高除尘效率，减少无组织粉尘逸散。
3.敖汉旗四家子英龙砖厂按要求落实粉状物料封闭要求，建立运行台账、规范运行脱硫设施，确保稳定达标排放。
4.松山区德春砖厂按要求落实粉状物料封闭要求，建立运行台账、规范运行脱硫设施，确保稳定达标排放。
5.敖汉旗赤峰博大氧化锌有限公司回转窑对烟气处理系统环保风机运行频率进行参数优化，提高炉内负压并对入炉口溜槽环集烟罩缝隙进行密封，减少无组织逸散。
6.赤峰云铜有色金属有限公司火法工段精炼工序优化工艺参数，对烟气处理系统环保风机运行频率进行参数优化，提高炉内负压并对入炉口溜槽环集烟罩缝隙进行密封，减少无组织逸散。
7.宁城县得丰焦化有限公司对易产生挥发性有机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的工段，加大检修频次，及时更换老旧阀门管件，对密闭不严处进行密封，有效解决挥发性有机气体无组织排放问题。
8.赤峰众益糖业有限责任公司对消石灰出料口建设彩钢棚，消石灰在封闭彩钢棚内储存。
9.敖汉旗中远供暖有限责任公司按照环评要求补充建设喷淋设施。
10.赤峰蒙源新型建筑材料有限公司按环评及批复要求将脱硫方式由单碱法脱硫改为石灰石-石膏法脱硫。及时添加脱硫剂，并做好记录。
11.市生态环境局组织旗县区对全市工业企业大气污染防治设施建设及运行情况进行摸底排查，2025年4月底前建立问题清单，分类推进整改，2025年12月底前取得阶段性成果。加大日常执法检查力度，充分利用远程视频监控等数字化监管方式，对不正常运行大气污染防治设施问题，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督促企业整改到位。

	完成情况
	1.内蒙古荣鑫钼业有限公司已完成脱硫工段台账建立，并按时补充脱硫液，确保二氧化硫稳定达标排放。
2.林西县恒泰热力有限公司第一热源厂对破碎工段进行全封闭，更换新布袋除尘器，提高除尘效率，减少无组织粉尘逸散，并对作业区域周边地面沉积粉尘进行了清理。
3.敖汉旗四家子英龙砖厂问题已整改完成，该公司已安装防风抑尘网，并按环评及审批要求使用双碱法进行脱硫，废气监测达标。
4.松山区德春砖厂已按整改措施建立脱硫设施运行台账，规范运行脱硫设施；已对破碎和筛分车间进行封闭。
5.敖汉旗赤峰博大氧化锌有限公司问题已整改完成。该企业已对烟气处理系统环保风机运行频率进行参数优化，提高炉内负压并对入炉口溜槽环集烟罩缝隙进行密封、修补漏点，抑制无组织烟尘逸散。
6.赤峰云铜有色金属有限公司精炼车间每月对车间员工进行工艺技术培训，每日按班次对环保设备设施进行检查和维护，确保环境风险始终处于受控状态；加强现场管理，采用岩棉对物料入炉口溜槽环集烟罩缝隙进行密封，有效保证无组织烟气的收集和处理效果；对烟气处理系统环保风机运行频率进行参数优化，将环保风机运行频率由原来的42-45HZ提高到44-48HZ，提高炉内负压，确保现场烟气不再外溢。元宝山区生态环境分局和赤峰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安环局对该公司整改情况进行后督察，该公司火法工段烟气逸散问题已基本消除，查看企业近期检测报告显示，各项污染物达标排放。根据双随机、一公开执法检查工作，对工业企业大气污染防治设施建设及运行情况进行检查，截至目前未发现环境违法行为。
7.赤峰市得丰焦化有限公司针对冷鼓工段、氨水澄清槽和地下焦油槽挥发性有机气体无组织排放问题进行立行立改，已将密闭不严处进行密封。综合运用非现场执法手段，全面准确掌握排污单位污染排放现状。通过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重点排污单位自动监控与基础数据库系统、在线监测数据超标异常电子督办系统等相关系统查询，实时追踪工业企业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情况对污染物排放浓度、总量等关键指标，精准识别超标排放、异常数据等违法线索
8.松山区赤峰众益糖业有限责任公司完成消石灰出料口彩钢棚建设，消石灰在彩钢棚内储存。
9.敖汉旗中远供暖有限责任公司已在储煤库内增设喷淋设施。
10.赤峰蒙源新型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已于2025年6月底将脱硫方式改为石灰石-石膏法脱硫。并及时添加脱硫剂，并如实记录。
[bookmark: _GoBack]11.市生态环境局要求各旗县区分局严格遵循"双随机、一公开"执法检查机制，针对抽查企业开展大气污染防治设施建设及运行情况进行检查，重点核查大气污染防治设施建设规范性与运行有效性。通过调阅企业运行台账、核验在线监测数据等方式，对大气污染防治设施运行状态进行全方位体检。检查结果显示，企业均严格落实环保要求，针对发现的操作不规范问题已立行立改，未发现环境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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